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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西吉县殡葬基本服务及延伸服务收费
价格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根据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定价目录》

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我单位起草了《西吉县殡葬基本服务及延伸

服务收费价格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

下。

一、制定的背景及基本情况

为科学测算西吉县殡葬服务价格成本，确保政府定价科学、

合理、透明，切实维护群众和殡葬经营服务单位的合法权益，促

进我县殡葬事业健康发展，我局按照西吉县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

象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和区、市发改委指导意见要求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

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》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殡葬收费和价格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启动了我县殡

葬服务收费定价程序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

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定价目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殡葬收费和价格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上级文件，在成

本测算和价格调查的基础上，综合考虑我县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

承受能力，起草了《西吉县殡葬基本服务及延伸服务收费价格调

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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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起草过程。

根据县人民政府对县民政局《关于核定殡仪服务收费标准的

请示》（西民发〔2024〕28 号）批示意见和县纪委《关于深入

开展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西纪发〔2024〕

27 号）要求，我县启动殡葬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定调价程序，

于 12 月 9 日印发《关于开展西吉县殡葬收费成本测算工作的通

知》（西发改发〔2024〕108 号）。2025 年 1 月 6 日完成《西吉

县殡仪服务中心殡葬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收费定价成本的专项

审核报告》（宁卓专审字〔2025〕1 号），2 月 27 日起草《西吉

县城乡自来水价格标准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，通过公文平台和西

吉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意见。

(二)制定依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2
号，1997 年 12 月 29 日，现行有效）、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

则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7 号令，2017 年 9 月 18 日，现行有效）、

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8 号令，2017
年 10 月 30 日，现行有效）、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施行宁

夏回族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》（宁政规发〔2021〕7 号，2021
年 10 月 19 日，现行有效）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收费和价格

管理办法》（宁发改规发〔2023〕12 号，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

现行有效）

三、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

《方案》主要内容有四个部分，一是基本服务收费项目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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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了殡葬基本服务项目遗体接运、遗体存放、骨灰寄存的拟调整

价格。二是延伸服务收费项目，明确了遗体整容、遗体防腐、吊

唁设施及设备租赁的拟调整价格。三是有关要求，对殡仪服务站

提出相关工作要求。四是执行期限，自 2025 年 月 日起执行。


